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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３４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泰豪大厦

Ｂ

座

５

楼多媒体会议室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从

９

月

２９

日起以传真和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应到董事七人，实到董

事七人。 会议由董事长陆致成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泰豪智能

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设立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高炉

ＴＲＴ

余压发电项目公司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泰豪智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泰豪）设立项目子公司吉林博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暂定，以下简称：

博泰节能），全面处理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平公司）高炉

ＴＲＴ

余

压发电项目事务，项目公司先期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项目总投资预计约

３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效益分享期为

７

年，总收入预计为

７

，

０９８

万元人民币。

四平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是四平红嘴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红嘴

集团）的骨干企业，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

，

７４３

万元。公司产品主要是各种规格的热轧

带肋钢筋和普通线材等。

高炉

ＴＲＴ

余压发电项目：该项目利用四平公司的高炉设备，建设

ＴＲＴ

发电系

统，所产生的节能效益（发电收益）由上海泰豪和四平公司按双方约定的方式分

享。

四平公司运营状况良好，其母公司红嘴集团优质资产较多，对四平公司支

持较大；高炉

ＴＲＴ

发电技术较为成熟，项目回报率较高；四平公司以其设备资产

向我方提供担保，项目风险可控；其后续新高炉项目合作潜力较大，本项目实施

成功有利于开展长期合作。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泰豪智能

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设立山西亚太焦化冶镁有限公司干熄焦装置及供蒸汽项目

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泰豪智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泰豪）拟设立项目子公司山西锦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暂定，以下简

称：山西锦泰），全面处理山西亚太焦化冶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焦化）干

熄焦装置及供蒸汽项目事务，项目公司先期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项目总投

资预计约

３．１６

亿元人民币，效益分享期为自双方签署《竣工与移交报告》之日起

７６

个月，项目总收入预计约为

５．７

亿元人民币。

亚太焦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３

，

８００

万元，其中，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

２２

，

６１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金的

９５％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姚三俊。 公司

注册地址为吕梁市交城县夏家营工业园区 （王明寨村西）。 经营范围为生产焦

炭、焦油、粗苯、洗油、金属镁、合金产品、洗煤等。

干熄焦装置及供蒸汽项目：该项目主要利用亚太焦化的固焦生产线和焦炉

烟道气余热建设干熄焦及制取蒸汽装置，所产生的节能效益（蒸汽价值）由上海

泰豪和亚太焦化按双方约定的方式分享。

亚太焦化运营状况良好，其所在集团公司实力雄厚，国内干熄焦权威企业

济钢集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济钢设计院）对本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有效保

证了项目投资的安全性，项目风险可控，投资回报较高。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泰豪

晟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两湖绿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泰豪晟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投公司”）以

４

，

０００

万

元（

８

元

／

股）现金对两湖绿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湖绿谷”）进行投

资。 目前，两湖绿谷注册资本

９

，

８００

万元，创投公司持有

５００

万股，占

５．１０％

。

两湖绿谷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注册地址为湖北省荆州市，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

各类建筑材料、家具、家居产品；房屋、店面出租；物业管理；物流配送（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会展服务；农副产品、林产品（不含木材）、种

子、农资、农机及农机配件等生产及销售。

因两湖绿谷项目未达到投资预期，公司董事会同意创投公司将其所持有的

两湖绿谷

１．５３％

的股份（

１５０

万股）转让给成都海成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１０

元

／

股， 总价款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本次转让完成后， 创投公司仍持有两湖绿谷

３．５７％

的股份（

３５０

万股）。

四、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泰豪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泰

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后继续承担正在履行担保责任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泰

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后继续承担正在履行担保

责任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泰

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泰豪科技（深圳）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泰

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泰豪智

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泰

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泰豪沈阳电

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泰

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鉴于公司内控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推荐，拟聘请中磊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管理层

根据会计师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其报酬。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相关内容详见《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０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周二）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整，在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

豪军工大厦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会议相关事项如

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周二）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整；

３

、现场会议地点：江西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一楼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转让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后继续承担正在履

行担保责任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为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豪科技（深圳）电力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泰豪智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６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证券账户卡、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持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卡、代理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持股凭证、营业执

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

件、本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３０

３

、联系方式

登记地点：江西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豪大厦

Ｂ

座五楼证券部

邮编：

３３００９６

联系人：杨洁芸

／

罗好

电话：（

０７９１

）

８８１１０５９０

传真：（

０７９１

）

８８１０６６８８

４

、注意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以投票方式同意

／

否决

／

弃权

股东大会上的各项决议：

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做出具体指示，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对该议

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

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均有效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０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６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

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持有控股子公

司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豪”）

３６％

的股权转让给泰豪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集团”）。

●

关联人回避事宜：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黄代放先生、毛勇先

生回避对该事项的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公司上述关

联交易是为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整合公司内部资源，进一步突出公司主营业务，

有利于公司坚持自己的发展思路，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智能电网、电机电源和

装备信息三大产业领域。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北京泰

豪

１５％

的股权，但不再对其合并报表。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泰豪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注册资本

２

亿元，其

中本公司出资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占

５１％

的股权，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井

物产”）出资

６

，

８２０

万元，占

３４．１％

的股权，松下电工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松下

电工”）出资

２

，

９８０

万元，占

１４．９％

的股权，公司法人代表为李春生，注册地址为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

３

号，该公司主要研究、开发、生产智能建筑

产品；提供智能建筑产品的系统集成方案的设计、安装、调试、售后服务。

为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整合公司内部资源，进一步突出公司主营业务，本公

司拟将北京泰豪

３６％

的股权转让给泰豪集团。

二、关联方介绍

１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南昌市青山湖小区清华科技楼

法人代表：李华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等业务

２

、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

３

号

法人代表：李春生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主要研究、开发、生产智能建筑产品；提供智能建筑产品的系统

集成方案的设计、安装、调试、售后服务。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将持有北京泰豪

３６％

的股权转让给泰豪集团的关

联交易金额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且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上，该议

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泰豪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注册资本

２

亿元，其

中本公司出资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占

５１％

的股权，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井

物产”）出资

６

，

８２０

万元，占

３４．１％

的股权，松下电工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松下

电工”）出资

２

，

９８０

万元，占

１４．９％

的股权，公司法人代表为李春生，注册地址为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

３

号，该公司主要研究、开发、生产智能建筑

产品；提供智能建筑产品的系统集成方案的设计、安装、调试、售后服务。

北京泰豪的经营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８

，

４４８．００ ８０

，

６３１．７４ ６８

，

６２３．８９

负债总额

５０

，

８４７．１１ ４７

，

７７１．０５ ３６

，

７１６．８３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２６

，

０７７．５９ ２７

，

１２５．６５ ２６

，

１９９．４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８

，

５２２．５７ ６３

，

７８９．７４ ４９

，

７５７．４５

营业利润

－６６０．９６ １

，

７１７．４０ ２

，

７４６．６４

净利润

－６５０．８１ １

，

８０５．４４ ２

，

４６３．３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１

，

５０６．８５ ５

，

７３４．２４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股权转让提供了资产评估并

出具了（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５０

号）《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

有的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北京泰豪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２８６

，

９８０

，

１４９．４０

元人民币，比账面净资产增值

１３．２３％

。 本次股权转让即以北京泰豪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交易价格的定价依据。

经股权转让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北

京泰豪正常经营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对应所转让股权部分）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

分割时点， 评估基准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的收益或损失由本公司享有或承

担，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股权交割日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泰豪集团享有或承担。

根据北京泰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并会计报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归属于母公司

的累计净利润为

－６

，

８５３

，

２１６．４４

元， 本公司承担拟转让

３６％

的股权所对应的

２

，

４６７

，

１５７．９２

元期间损失。因此，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１００

，

８４５

，

６９５．８６

元。 转让完成后，泰豪集团持有北京泰豪

３６％

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三井物

产持有北京泰豪

３４．１％

的股权，松下电工持有北京泰豪

１４．９％

的股权，本公司仍

持有北京泰豪

１５％

的股权，但不再对其合并报表。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整合公司内部资源，进一步

突出公司主营业务，有利于公司坚持自己的发展思路，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智

能电网、电机电源和装备信息三大产业领域。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张蕊女士、熊墨辉先生、夏朝阳先生经审阅相关材料，发表

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进行审议。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

股子公司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独

立董事张蕊女士、熊墨辉先生、夏朝阳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及公平

性发表了意见，认为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执行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３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０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继续承担

正在履行担保责任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将控股子公司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泰豪”）

３６％

的股权转让给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泰豪集团”）后

（本公司仍持有北京泰豪

１５％

的股权），本公司将继续承担北京泰豪及其全资

子公司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上海信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合计金额为

１０

，

６２２

万元的连带担保责

任至到期。

●

关联人回避事宜：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黄代放先生、毛勇先

生回避对该事项的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公司上述关

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存在不利影响。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截至日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５６

，

２００

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为

３９

，

７００

万元，为非关联方担保的

金额为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整合公司内部资源，进一步突出公司主营业务，公司

董事会同意将控股子公司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豪”）

３６％

的股权转让给泰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集团”）。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泰豪集团持有北京泰豪

３６％

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三井物产持有北京泰豪

３４．１％

的股权，松下电工

持有北京泰豪

１４．９％

的股权，本公司仍持有北京泰豪

１５％

的股权，但不再对其

合并报表。

本公司将继续承担北京泰豪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和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信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合计金额为

１０

，

６２２

万元的连带担保责任至到期。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

３

号

法人代表：李春生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主要研究、开发、生产智能建筑产品；提供智能建筑产品的系统

集成方案的设计、安装、调试、售后服务。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泰豪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注册资本

２

亿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占

５１％

的股权，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井物产”）出资

６

，

８２０

万

元，占

３４．１％

的股权，松下电工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松下电工”）出资

２

，

９８０

万

元，占

１４．９％

的股权，公司法人代表为李春生，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锦绣街

３

号，该公司主要研究、开发、生产智能建筑产品；提供智能建筑产

品的系统集成方案的设计、安装、调试、售后服务。

北京泰豪的经营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８

，

４４８．００ ８０

，

６３１．７４ ６８

，

６２３．８９

负债总额

５０

，

８４７．１１ ４７

，

７７１．０５ ３６

，

７１６．８３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２６

，

０７７．５９ ２７

，

１２５．６５ ２６

，

１９９．４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８

，

５２２．５７ ６３

，

７８９．７４ ４９

，

７５７．４５

营业利润

－６６０．９６ １

，

７１７．４０ ２

，

７４６．６４

净利润

－６５０．８１ １

，

８０５．４４ ２

，

４６３．３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１

，

５０６．８５ ５

，

７３４．２４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截至日前，本公司为北京泰豪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和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信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合计金额为

１０

，

６２２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明细见下表），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权益的比重为

６．１３％

。

担保对象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

万元

）

贷款期限

北京泰豪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连带担保责任

３

，

７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１９－２０１４．４．２９

连带担保责任

６０ ２０１２．４．５－２０１２．１０．５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

有限公司

连带担保责任

１

，

６３０ ２０１２．８．２２－２０１３．８．２２

连带担保责任

２００ ２０１２．６．２８－２０１３．６．２７

连带担保责任

９９ ２０１１．１０．６－２０１２．１０．２８

连带担保责任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９－２０１３．１．１９

连带担保责任

３３ ２０１２．４．９－２０１２．１０．９

连带担保责任

５００ ２０１２．３．２２－２０１３．３．２１

上海信业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连带担保责任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０－２０１３．１．４

连带担保责任

８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０１２．１１．１５

连带担保责任

６００ ２０１２．８．１７－２０１３．９．１

合计

１０

，

６２２

截至日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５６

，

２００

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

保的金额为

３９

，

７００

万元，为非关联方担保的金额为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和

违规担保。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存在不

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张蕊女士、熊墨辉先生、夏朝阳先生经审阅相关材料，发表

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进行审议。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北

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后继续承担正在履行担保责任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张蕊女士、熊墨辉先生、夏朝阳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

的表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了意见，认为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４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５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６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０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８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源公司”）、泰豪科

技（深圳）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电力”）、上海泰豪智能节能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泰豪”）、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沈

电”）

●

本次担保金额：为电源公司新增共计

８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为深圳电力新

增共计

３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为上海泰豪新增共计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为泰豪

沈电新增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日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５６

，

２００

万元，本公司增

加上述四项综合授信担保后累计对外担保

１１８

，

２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６０．７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本公司

对外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上述四项担保事项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为电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电源公司

８

，

０００

万元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期限一年。

２

、为深圳电力提供担保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泰豪科技（深圳）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

意本公司为深圳电力

３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一年。

３

、为上海泰豪提供担保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泰豪智能

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上海泰豪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

７．５

年。

４

、为泰豪沈电提供担保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泰豪沈阳电机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泰豪沈电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一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电源公司基本情况

电源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法人代表为邹

映明，注册资本

２

亿元，注册地址为江西南昌小蓝经济开发区汇仁大道

２６６

号，该

公司主要从事发电机、发电机组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技术服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电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３４

，

６３６

，

０９６．８４

元， 净资产

２０１

，

４７８

，

５６８．０７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７２

，

９２５

，

５６７．３９

元， 净利润

７８８

，

９５７．８９

元。

２

、深圳电力基本情况

深圳电力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７

日，目前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泰豪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

６２．５％

股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电源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

３７．５％

股权），法定代表人为涂彦彬，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观

澜街道高新技术园泰豪（深圳）工业园

１

号楼、

３

号楼之二，该公司主要从事智能

配电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电源技术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４５

，

３９７

，

５７０．５８

元， 净资产

９８

，

６３６

，

６５６．６６

，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２

，

３００

，

７５４．６２

元，净利润

５

，

１０２

，

６８７．９１

元。

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目前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

５３６０

万元，占

５３．６０％

股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电源公司出资

４６４０

万元，占

４６．４０％

股权），法定代表人黄代放，注册地址为南昌市高新开发区

泰豪大厦，该公司主要依托自主开发的

ｅＯＭＰ

软件技术平台向电力行业、政府部

门及企事业单位等客户提供行业应用软件、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和服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泰豪软件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９８

，

０３５

，

７３５．４０

元， 净资产

２０６

，

３８１

，

７６０．７０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２８

，

７１９

，

８９３．９２

元， 净利润

３２

，

８７２

，

２０３．７８

元。

３

、上海泰豪基本情况

上海泰豪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法人代表为邹卫明，注册

资本

１

亿元，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张东路

１３８７

号

１９

楼

１０２

室，该公

司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智能建筑和节能领域的技术开发、转让和咨询服务、

承接节能工程、 建筑智能化工程以及节能控制产品和智能控制产品的生产、销

售等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泰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００

，

５３６

，

８４１．１

元，

净资产

１４０

，

９４６

，

２７０．７１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

，

０２４

，

０１９．３５

元， 净利润

－１

，

８６９

，

２１６．６０

元。

４

、泰豪沈电基本情况

泰豪沈电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法人代表为邹映

明，注册资本

２

亿元，注册地址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五街

２２

号，该公司主要

从事电机及配件制造、销售、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服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泰豪沈电经审计的总资产

３２１

，

０１８

，

３２７．９８

元，净资产

１９８

，

３２５

，

７５３．３３

元，

２０１１

年

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５１

，

６０５

，

０１８．３７

元，净利润

－１

，

６７４

，

２４６．６７

元。

三、担保情况

１

、为电源公司提供担保

为满足电源公司发展需要，电源公司将分别向中国银行南昌西湖支行和招

商银行南昌福州路支行分别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合计申请

８

，

０００

万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２

、为深圳电力提供担保

为满足深圳电力业务经营需要，深圳电力将向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

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３

、为上海泰豪提供担保

为满足上海泰豪发展需要，上海泰豪将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７．５

年。

４

、为泰豪沈电提供担保

为满足泰豪沈电发展需要，泰豪沈电将分别向中国银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和中信银行沈阳南站支行分别

申请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合计申请

３０

，

０００

万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

１

、董事会认为，电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经营业绩稳定，资信

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次贷款为业务发展所需，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董事会认为，深圳电力系泰豪软件控股子公司，该公司经营业绩稳定，资

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次贷款为业务发展所需，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董事会认为，上海泰豪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经营业绩稳定，资信

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次贷款为项目运作所需，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董事会认为，泰豪沈电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经营业绩稳定，资信

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次贷款为业务发展所需，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日前， 本公司增加上述四项综合授信担保后累计对外担保

１１８

，

２００

万

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８．２２％

，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为

１０１

，

７００

万元，为非关联方担保的金额为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１

股票简称：亚宝药业 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１７

号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１６６

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

５９

，

０４８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发行价格

６．１１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３４６

，

７８３

，

２８０

元。 前述资金到

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４０ＺＡ００５２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

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分别与晋商

银行运城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运城分行、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及保荐

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在开户银行中分别开设专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做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

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公司及开户银行应当配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

查询。 民生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民生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

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民生证券。

六、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民生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民生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民生证券更换

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

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民生

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民生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民生证券发现公司、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

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签署的《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平安银行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代销旗下十支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１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核心价值股票

４８１００１

２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稳健成长股票

４８１００４

３

工银瑞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红利股票

４８１００６

４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大盘蓝筹股票

４８１００８

５

工银瑞信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４８１００９

６

工银瑞信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中小盘股票

４８１０１０

７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工银全球股票

４８６００１

８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工银添利债券

Ａ ４８５１０７

９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工银添利债券

Ｂ ４８５００７

１０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精选平衡混合

４８３００３

１１

工银瑞信货币市场基金 工银货币

４８２００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 投资者可在平安银行办理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

务（以下基金除外：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

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

Ｂ

类之间）。 投资者办理转换业务的规则请

参照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 本公司将同时在平安银行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投业

务，定投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详细规则以平安银行的相关公告为

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平安银行联系方式如下：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９

号平安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立哲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１８ｅｂａｎｋ．ｃｏｍ

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６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作为该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指定刘生瑶、全泽担任

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公司收到华龙证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

函》，刘生瑶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离开华龙证券，不再担任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华龙证券委派代礼正接替刘生瑶负责本公司持续

督导方面的工作，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人为代礼正、全泽，持续督导期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该事项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披露。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本公司收到华龙证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的函》，全泽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离开华龙证券，不再担任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华龙证券委派刘晓勇接替全泽负责本公司持续

督导方面的工作，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人为代礼正、刘晓勇，持续督导期

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附件：刘晓勇简历

刘晓勇，男，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现任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分公司（北京）保荐代表人、业务董事，具有五年以上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曾参

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２３２

）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６２７

）

ＩＰＯ

项目发行上市项目协办人，目前是唐山三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６００４０９

）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３

证券简称：

ＳＴ

河 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爆燃事故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刊登

了《关于安全生产事故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本公司生产车间发生安全事故的相关情况。 现将事故相关后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事故原因分析

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公司精炼车间脱碳工段变压吸附二区在检修过

程中，因员工违章操作，使系统变换气经检修的程控阀泄漏，引发气相空间化

学爆炸、燃烧，酿成了该起事故。

二、事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１

、本次事故造成

２

名检修人员死亡，

７

名工作人员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约

９５０

万元，其中：设备、设施损失约

７５０

万元。

此次事故涉及的公司资产及人员均在财产保险公司承保范围内，目前保

险公司正在对事故造成的相关损失进行评定，理赔程序正在进行中。

２

、事故发生后，公司按照安监部门的要求停产进行安全检查和整顿工

作。 经公司生产部门初步测算，此次停产影响公司尿素产品减产约

１５０００

吨。

三、安全整改及恢复生产情况

事故发生后，公司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工作，同时全面展开

恢复生产抢修工作。 在停产期间，公司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对员工开展安

全事故通报会及安全专题培训，对排查出的隐患进行了相应的整改。 为使事

故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公司目前已将发生事故的变压吸附二区分离出生产

系统进行维修，对变压吸附一区进行必要的管道调整后使生产系统具备恢复

生产的条件。 经河池市、金城江区两级相关部门对本公司进行复产验收合格

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恢复生产。

公司将以此次事件为警示，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不留死角地做

好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进一步提高危险源辨识与防范水平，坚决杜绝类似

事故发生，并按公司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持续提高安全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水平，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责任体系、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全面系统地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